
建制派要勇於擔當維護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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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屆立法會選舉產生後，有兩種觀
點希望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盡量緩和香港政治
矛盾：其一，須觀察反對派議員、尤其屬於
「本土派」新晉議員的言行，不能先入為見

地斷定這些人必定採取反對立場；其二， 「
港獨」只是香港一些青年人不滿現實的發泄
，不可能成氣候，言下之意是，不必大張旗
鼓地遏止 「港獨」。

持有這兩種觀點的，不乏具一定影響力
的政治人物或公眾人士，他們的動機也許不
壞，但是，10月12日第六屆立法會第一次大
會的情景，實在是令他們失望。

梁頌恆游蕙禎辱華播「獨」

10月12日，第六屆立法會第一次大會的
第一項議程是全體當選議員宣誓就職。多達
15名反對派議員在宣誓過程中添加語言內容
或行為動作。其中3名屬於 「本土派」的議
員─姚松炎、梁頌恆和游蕙禎，在誓詞中
增加內容或改變內容，梁頌恆和游蕙禎特別
惡劣，不僅展示 「Hong Kong is not China
」的旗幟，而且稱 「中國」為 「支那」。

立法會秘書長允許其中12名議員過關，

姚松炎、梁頌恆和游蕙禎都被要求做二次宣
誓，但是仍不得不裁定「無效」。游蕙禎在二
次宣誓時，甚至將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讀成粗口。

梁頌恆事後狡辯稱， 「Hong Kong is
not China」只是事實陳述，正如 「蘋果唔
係橙」；把 「China」讀作 「支那」是口音
問題，而 「支那」一詞有很多含義，不覺得
是侮辱。這是拙劣的詭辯。蘋果、橙是水果
的兩個不同品種，而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
一部分，兩種關係豈能相提並論！ 「支那」
一詞早因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我國的史實而深
深傷害中國人的心靈，以梁頌恆平時發音來
看，區別 「China」和 「支那」沒有困難，
他和游蕙禎是故意而為，尤其後者竟然在誓
詞中加插英文粗口。

不能不指出，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反對派議員人數如此之多地不遵守宣誓程
序，其中若干人如此囂張地利用宣誓侮辱國
家和全體華人，既是反對派在破壞 「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的歧路上越走越遠的必然
，也在一定程度上同特區維護 「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不夠有力分不開。

試問：假如在第五屆立法會第一次大會

舉行議員宣誓儀式時，就嚴格把關，不容忍
任何違反既定程序和改變既定誓詞的現象，
那麼，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宣誓還會有多達15
名反對派議員故意挑釁嗎？假如在第六屆立
法會候選人提名階段有關當局嚴格把關，那
麼，若干 「漏網之魚」可能在宣誓儀式中胡
作非為嗎？香港政治又一次以事實證明：委
曲無法求全，姑息只能養奸。

對待新一屆立法會反對派議員製造的 「
宣誓風波」，傳統 「泛民主派」與 「本土派
」站在一起不令人詫異。值得關注的是，建
制派出現不同反應：一是要求立即取消在第
一次大會上被裁定宣誓無效的議員的資格；
一是主張根據他們在10月19日第二次大會上

再度宣誓的表現來決定是否允許保留他們議
員資格。

其實，要求立法會議員嚴格遵守宣誓程
序，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加添在誓詞和宣誓
儀式中的言和行，完全可以留待其他場合發
表，而對宣誓表示敬畏。敬畏宣誓，是做立
法會議員的應有之義，利用來表達政治立場
和觀點，是有關人士對其政治職業選擇的自
侮，也展示他們政治水平低下。

在政治上，盡可能縮小打擊面是一種可
以理解也廣為使用的政治策略。但是，政治
策略不能干擾政治原則，此其一；政治策略
更不能取代政治原則，此其二。這兩點也是
普遍認同的政治準則。

政治法律底線必須堅守

不能不指出，在阻止 「本土自決派」和
「港獨派」參選第六屆立法會時，有關當局

的政治策略不無干擾政治原則之嫌，既表現
在 「確認書」未被發揮實際成效，也表
現在審核 「本土激進分子」參選資格時
存在着 「雙重標準」。這一點，在香港
法院審理被取消資格者提請的司法覆核時

會被揭露。
同時，香港社會依然流行香港居民人權

高於中國國家主權的錯誤觀念，追求 「本土
自決」和 「港獨」被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來
掩護，以致不少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或公眾
人士主張向反對派 「求和」而不惜移動 「一
國兩制」的法律底線和政治底線，不啻以政
治策略代替政治原則。

基於政治現實，主張盡可能縮小對於反
對派的打擊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隨着 「
本土自決」和 「港獨」取代 「真普選」成為
引領反對派陣營的政治旗幟， 「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到了必須堅守法律底線和政治
底線的關口。堅守 「一國兩制」法律底線和
政治底線必須寸步不讓，需要特區政府和建
制派勇於擔當。

中央高度關注香港政治形勢，並為維護
「一國兩制」垂範。然而，不能不批評一種

顯然矛盾的現象：對於反對派挑戰、干擾和
破壞既定程序的言行，有人採取容忍的態度
；對於愛國愛港力量打擊 「本土分離勢力」
的提議，有人卻以不符既定程序為由否定。
「既定程序」成了曲意逢迎的彈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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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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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視和平 拒絕港獨
在本屆立法會議員宣誓就職儀式上，梁

頌恆、游蕙禎兩人採用英文宣誓，刻意將 「
China」讀成 「支那」，一時間全城震驚，
輿論嘩然。

再揭歷史傷疤

皆因 「支那」一詞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對
中國的侮辱性稱呼，至1945年日本戰敗後，
日本外務省被責令不得再以 「支那」稱呼中
國，至今也只有日本右翼分子不時使用該詞
，以挑釁中國人。聽聞該詞，不禁令人回想
起香港歷史上悲慘的三年零八個月。1941年
12月25日，香港總督楊慕琦代表英國殖民地
官員向日軍投降，香港淪陷。其間香港經常
斷水斷糧斷電，殘垣遍地，百業停頓。市民
失業，三餐不繼。為了生存，許多飢民守在
日本人專用餐廳的排污口，接潲水充飢。平
民生命朝不保夕，生活在巨大的恐懼和威脅
之下，惶惶不可終日。有受戰火波及失業、

家破者，不得不在路邊、梯間等處棲身，卻
仍難逃脫被日軍軍犬咬死的命運。為躲避被
日軍打死或餓死，大批市民逃往內地，令香
港城市人口從戰前200萬銳減，至日本投降
時，僅餘約60萬人。在北上的香港難民中，
有不少對家園、親人尚無清晰記憶的幼童，
當時內地也已大部分淪陷，兵荒馬亂之中，
一些香港幼童與家人走散，因無清晰記憶作
為線索，多年無法尋回親人，留在了當地。

70多年過去了，當年的幼童已經垂垂老
矣。去年是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
爭勝利70周年，還有一些人發出尋親啟事，
希望在他們有生之年與香港親人見上一面。
那場戰爭，導致了多少骨肉離散的人間慘劇
？梁游二人在宣誓當日的表現，不僅是侮辱
中國，也侮辱了包括香港人在內的全體中國
人。猶如撕開中華民族已漸漸愈合的傷口，
在包括香港人在內的中國人的傷口上再撒一
把鹽。

對梁游當日之表現，不知是該驚異其對

歷史的無知，還是該譴責其良知泯滅，更讓
人慨嘆一些政客對其之寬容！試想該等辱國
辱族言行，若發生在韓國等飽受日軍侵略之
害的國度，梁游二人早已如過街老鼠，被輿
論和民眾封殺，不敢抬頭，哪還可能若無其
事，百般狡辯？市民當然要質疑，梁游二人
究竟站在何種立場之上？有何資格參與香港
立法及議政？也很難相信，梁游之流會像其
競選承諾那般，為港人福祉發聲，維護香港
核心價值。倒是兩人當日的行為，證實 「獨
派」為推動 「港獨」，果真 「無下限」 「無
底線」。

近年，香港社會某些勢力為了推動 「港
獨」，可謂 「奇招」百出。在某些 「獨派大
師」暗中教唆之下，某大學學生會刊物表示
要抱 「攬炒」的準備， 「有予及汝皆亡的意

志」，以 「掟石」 「自焚」等 「武裝革命」
手段追求 「港獨」。某中學生組織，鼓吹學
生以 「同歸於盡」的手段實現 「港獨」。有
「播獨」fb專頁，教港人如何打 「焦土戰」

。早前更有傳媒披露， 「本土民主前線」正
計劃利用 「青年新政」謀取的立法會議席資
源，開設地區辦事處，要將 「港獨」推動落
區，推向全民。

「港獨」 其心可誅

梁頌恆遭到全城譴責後還不思悔改，近
日為 「博」重新宣誓，更振振有詞稱 「港獨
」為 「偉大」的 「終極目標」。 「獨派」為
達目的，不惜把全體港人 「拖埋落水」，押
上全體港人的生命財產作賭注，讓全體港人
陪葬，其心可誅。其目的絕不是為港人福祉
，長此以往，必將動亂引至香港。

對此，有些國家人民的遭遇值得港人警
覺：自 「阿拉伯之春」蔓延到敘利亞，曾經

是該國最繁華城市的阿勒頗，如今淪為最血
腥的戰場。兩國邊境上，馬其頓警察為防止
難民大量湧入，揮舞警棍驅趕，敘利亞難民
只能下跪服從，尊嚴全無。曾是非洲最富國
家的利比亞，如今遍地廢墟，重建無期，人
民在難民營艱難度日……

回望歷史，環顧世界，任何動亂，受害
者永遠只是平民，只有強大統一的國家，才
是平民最堅實的保障。這道理放在香港亦然
，把香港搞亂了，像梁游一類 「搞手」隨時
一走了之，但縱然世界之大，卻沒有哪個地
方可以容納下全部香港人。哪怕大家都願意
放棄所擁有的一切，做一個顛沛流離的難民
，絕大多數人還必須生於斯長於斯。和平的
環境最應為港人所珍視，同心發展才是香港
的要務。歷經近代百年恥辱，已經站起來的
中國人也絕不會讓自己的國土再四分五裂。
面對梁游之流 「播獨」 「散獨」者，港人須
打起十二分精神，為了香港的未來，應作出
正確的判斷和選擇。

行政長官梁振英及律政司日前向法院申
請緊急聆訊，尋求司法覆核，要求推翻立法
會主席梁君彥的裁決，阻止 「青年新政」候
任議員梁頌恆及游蕙禎在立法會再次宣誓。
高院於開庭後受理司法覆核申請，並將於11
月3日再次開庭聆訊。

既然法庭已經批准在11月舉行聆訊，而
且提出司法覆核的是律政司，立會倉促同意
兩位不達標的人宣誓，不利司法立法關係。

反對派聲稱港府破壞三權分立，絕對是無理之說
。是誰違反宣誓過程在先？那是兩位青年新政的候任
議員。違法者可以隨便過關了事，實在說不過去，律
政司緊急作出對策是合理合法的表現，亦向所有人
表明宣誓是具法律效力的，不得無故加插內容、不得
任意改動，並且不得借宣誓來宣傳違法信息。

所謂破壞三權分立是十分可笑的，反對派本身多
次就立法會主席和財委會主席的決定進行司法覆核，
那些司法覆核的提呈是否以司法干預立法會？縱然大

多以失敗告終，他們仍執意而行，原來他們
才是破壞立法司法關係的始作俑者。他們的
雙重標準不在話下，更直指是中央直接下達
命令云云，如是我聞、道聽途說、穿鑿附會
、危言聳聽，這些議員似乎比《蘋果日報》
的公信力還要低。這些無根據的消息似是為
了幫這班宣誓無效的人轉移視線，正如其他
反對派拿所謂的立會主席國籍風波出來造新
聞，都是另有所圖。

建制派在立法會集體拉大隊離場，令立法會流會
，這是順應百萬市民所願，流得痛快，讓這兩個無心
宣誓、辱華失格的人無法履職。若姑息了他們的違法
行為，則會向公眾傳達錯誤的信息。立法會應該盡快
將宣誓議程推後，等待法令。兩名未能完成宣誓的青
年新政成員，已經是華人的公敵，他們的離任只是時
間問題，建制力量必須向他們還以顏色，奪取主導權
，因為市民不能再容忍立會內的胡作非為。

浙江省政協港澳台僑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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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游未能再宣誓大快人心

平 心 而 論

陳嘉莉

知 微 篇

周八駿

有 話 要 說

季霆剛

焦 點 熱 議

紀碩鳴

行政長官梁振英和律政司司長袁國
強本周二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阻止
梁頌恆和游蕙禎宣誓，並要求法院裁決
二人不符合議員資格。這展示了特區政
府遏止 「港獨」蔓延亂港的決心，政府入稟是有
法律依據的。《立法會條例》第73條、《基本法
》第104條以及《宣誓及聲明條例》等都有相關
規定。事實上，高等法院已同意今次入稟，並排
期於下月開審，證明政府入稟具有法理基礎，有
理有據。因此，反對派指摘破壞三權分立，行政
干預立法，損害議會尊嚴，衝撞立法會主席裁決
，衝擊司法等，全是站不住腳、無限上綱的政治
攻訐。

特首及律政司司長入稟，就兩位 「港獨」議
員資格提出訴訟，是史無前例的重大舉措。過程
高度保密，經過深思熟慮，今次主動迎擊 「港獨
」，力阻 「二丑」入侵議會，不惜對簿公堂，展
示了特首和特區政府破釜沉舟的決心。律政司司
長有信心在香港系統內處理今次爭議，寧可先善
用現有制度，政府沒有第一時間提請人大釋法，
確實是克制、負責任、較妥善的做法。

中央的立場亦十分鮮明，中央駐港機構近日
亦亮出國家的底線。中聯辦發言人在上周五表明

，強烈憤慨和譴責 「二丑」的 「港獨」
及辱華舉動；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亦
於《華爾街日報》撰文，向國際社會亮
出中國底線，絕不容許分離主義或 「自

決」等 「暗獨」再亂港。
香港主流民意嚴厲譴責 「二丑」宣誓辱華，

不但毫無誠意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及擁護《基本法》，更難以容忍他們辱華辱國
的粗卑誓詞。更期待政府及立法會主動還擊，絕
不能讓 「港獨」勢力入侵議會，衝擊 「一國兩制
」，挑戰特區法律底線。

除了立法會主席不得已，建制派議員日前集
體離席發動流會，杯葛 「二丑」再宣誓。事實上
當中不少建制派議員被迫打倒昨日的我，被嘲諷
譏笑，其實流會是迫不得已，他們事前亦有口難
言。平心而論，建制派應多公開解說今次流會行
動的苦衷和內心掙扎，爭取民意諒解，而市民大
眾應是其是、非其非，理解、體諒及大力支持建
制派議員的處境。竭盡職責捍衛 「一國兩制」、
《基本法》，守護議會尊嚴，抵禦 「港獨」入
侵。相信在未來的日子，建制派議員仍要不屈
不撓，繼續在議會內對 「港獨」作出堅決的抗
爭。 資深傳媒人

政府司法覆核有法可依

港 事 港 心

文灼然


